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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本科生校外指导教师管理办法

为适应新工科背景下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需要，进一步创新高水平应用型

人才培养模式，提升本科生工程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，实现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

之间的有效衔接，根据学校本科生培养相关要求及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选聘的基本原则 

校外指导教师聘任应与本科生专业实践、实习实训、毕业设计等环节紧密结

合，原则上从与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或具有良好合作潜力的企事业单位、非高校科

研院所、行业协会等机构中的技术骨干、管理专家或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中遴选。 

二、校外指导教师的选聘 

（一）选聘条件

1.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热爱本科教育事业；熟悉国家、学校有关本科生教育

的政策、法规；在本行业或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工作责

任心。 

2.经学院认可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在职管理专家、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等专

业人员。 

3.熟悉所指导的专业领域，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能够认

真履行指导职责，按照本科生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，指导学生专题报告教

学、认识生产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专业素质拓展和实践教学活动。 

4.如有特殊情况，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选聘条件可适当放宽。 

（二）选聘程序

1.选聘

校外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原则上每年 5 月、12 月中旬前集中进行两次。学院

教师可推荐符合条件的人选，由申请人填写《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本科生校外指

导教师聘任申请表》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学历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



证明、近 5年主要技术成果、项目、专利、获奖等）。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资

格审核后，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定，审定通过后统一颁发聘书。 

2.聘任证书 

凡新选聘的本科生校外指导教师，由学院统一颁发聘任证书，聘期一般为 3

年，期满经考核合格后可续聘。 

三、校外指导教师的职责与权利 

1.协助校内指导教师制定学生的个性化实践学习计划，包括专业拓展、生产

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环节。 

2.举办行业发展前沿专题讲座、工程技术讲座或企业文化讲座等活动。 

3.为学生提供现场实践条件与指导，协助校内教师做好认识生产实习实践教

学活动。 

4.协助校内教师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为学生提供真实工程或技术

课题。 

5.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、就业选择给予指导，积极推荐就业或实习岗位。 

6.参与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开题、中期检查、答辩等环节。 

7.在指导学生过程中，对学院实践教学环节提出建议意见。 

四、校外指导教师的管理 

（一） 学院应对新聘任的校外指导教师进行业务培训，使其了解本科生培

养目标、学籍管理、实习安全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规范等规章制度，明确指导职

责与行为规范，不断提升指导能力。 

（二）学院应根据校外指导教师参与指导本科生的情况对其进行考核，对不

履行指导职责、不恰当使用导师身份、出现学术不端或弄虚作假行为者，一经查

实，取消其指导教师资格。 

（三）校外指导教师因故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，应提前一个月告知学院，学

院可根据情况终止聘任或另聘他人。 

本办法经 2019年 12月 2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

由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 

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 

2019年 12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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